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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的补充说明 

 

川华信综（2018）030 号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天化”）2017 年度财务

报表，包括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

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出具了川华信审（2018）023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

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

我们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出具了川华信综（2018）025 号《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

表出具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发布《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18 年修

订），由于获悉上述新修订的文件时，我们已出具了川华信综（2018）025 号专项说明，现根

据上述新修订的文件对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作出相关补充说明： 

一、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的内容 

  如泸天化财务报表附注二、2 持续经营所述，泸天化 2016 年度、2017 年度连续经营亏

损，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136,636.21 万元，已资不抵债。泸天化母公司、子公司

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2017 年 12 月 14 日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截至审计报告日，泸天化未披露具体的重整方案，这种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泸天化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二、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 

  受化肥行业整体影响，泸天化 2016 年、2017 的连续亏损，两年净利润分别为-63,795.43

万元、-148,865.47 万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136,636.21 万元，已资不抵债。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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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化母公司、子公司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2017 年 12 月 14 日

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截至审计报告日，法院已裁定批准泸天化母公司、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重整期间继续

营业，两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开展，重要岗位职工未发生重大流失，销售客户未发生重大变化。

两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银行借款与利息暂停支付，经营现金流量稳定，确保了公司短期内

的持续经营能力。2018 年一季度，主要产品价格稳定，生产装置平稳运行，实现了扭亏为盈。

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泸天化 2017 年财务报表按持续经营假设编制是合理的。 

截至审计报告日，泸天化母公司、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及相关方正在全面配合法院、

管理人，重整工作正在稳步有序开展。针对重整方案，管理人正与债权人及相关方进行协商

沟通，各方就重整方案思路已形成共识，管理人将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依法制定重整计划草

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结合各项重整工作开展情况，我们判断泸天化重整方案获得

债权人及相关方同意的可能性较高，重整成功的可能性较大，泸天化进入破产清算的可能性

较小。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我们认为上述对泸天化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对财务报表具有重大影响，但不具有审计准则所述的广泛性影响，故

我们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上述我们发表的保留意见系涉及泸天化 2017 年财务报表编制基础与财务报表附注披露，

我们认为泸天化 2017 年财务报表按持续经营假设编制是合理的，故上述保留意见不影响 2017

年财务报表金额，包括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财务状况和 2017 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截至审计报告日，泸天化尚处于重整期，在管理人的主导下正有序地推进重整工作，我

们无法判断上述保留意见对泸天化未来盈利（或亏损）的具体影响金额。 

四、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的规定 

未发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属于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

情形。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说明 

  五、使用目的 

  本专项说明仅供泸天化 2017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不得

用于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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